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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117）。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 9:15 至 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3176 号彩讯科技大厦 24 楼联合创泰（深圳）
电子有限公司 1 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范永武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 149,404,6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5725％。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有 7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49,402,199� � � � � � � � � � � � �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57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 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000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配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方案的议案》；
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本次配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具体方案，具体如下：
2.1� 本次证券发行的发行面值、种类、发行数量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2� 定价方式、预计募集资金量（含发行费用）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3�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4�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5� 本次配股相关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6� 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配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原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配股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保障公司填补即期
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49,404,6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鲍金桥、万晓宇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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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在本行总行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发出。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13 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方式）的董事 13 人。 刘冰冰、李庆香、
薛健、鲁玉瑞、林盛、商有光、孙国茂、栾丕强、王少飞董事以网络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
刘仲生主持，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设部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聘任肖卫国先生为本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业务过渡期整改计划＞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附件：
刘仲生先生简历
刘仲生先生，1965�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山东

省分行办事员；中国人民银行日照市分行办公室副科长、计划调研科科长；中国人民银行日照
中心支行货币信贷与统计科科长；日照市银监分局统计信息科科长；山东省联社日照办事处副
主任（主持工作）、济宁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职于青岛市农
村信用联社，担任党委书记、理事长。 2012� 年 6� 月至今，担任青岛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同时，担任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青岛国信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刘仲生先生持有本行股份 50� 万股，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刘
仲生先生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与本行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冰冰先生简历
刘冰冰先生，1978� 年 5� 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历任青岛国信实业

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职员；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助理；青岛国信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2018� 年 2� 月
至今任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刘冰冰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刘冰冰先
生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与本行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庆香女士简历
李庆香女士，1974� 年 4� 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历任青岛福尔船务有

限公司会计；青岛拓普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市场部督导；青岛瑞泽税务师事务所、国富浩华事务
所审计项目经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主任；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
部副部长,� 2017� 年 5� 月至今任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李庆香女士未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李庆香女
士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与本行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薛健先生简历
薛健先生，1965� 年 7� 月生，中国国籍。 历任莱芜钢铁集团主任；莱芜市金健物资公司总经

理；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京华日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11 月至今任京华日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薛健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薛健先生除
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与本行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鲁玉瑞先生简历
鲁玉瑞先生，1970� 年 5� 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职称。历任即墨市发制品集

团公司 ISO9000� 办、财务部职员；青岛即发进出口有限公司职员；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法律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部长， 即发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监管本部副本部长、 本部长。
2019� 年 3� 月至今任即发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监管本部本部长。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鲁玉瑞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行持
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宗波先生简历
刘宗波先生，1963�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中国农业银行山东

省分行计划处办事员； 中国农业银行崂山县支行实习；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计划处办事
员、科员；中国农业银行沾化县支行挂职营业部副主任；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信托公司综
合部科员；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副经理；山东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
导小组办公室科长；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农村合作金融管理处主任科员；中国人民银行济
南分行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处主任科员、人事教育科科长；山东省信用合作协会筹备办公室副处
长；山东省信用合作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联社政策法规部、业务发展部部长。 2009�
年 4�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职于青岛市农村信用联社，担任党委副书记、主任。 2012� 年 6� 月至
今，担任青岛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刘宗波先生持有本行股份 50� 万股，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行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贾承刚先生简历
贾承刚先生，1964� 年 6� 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会计师。 历任中国农业银行崂山县支

行城阳办事处办事员、夏庄办事处、石老人办事处副主任、会计科副主任级办事员；中国农业银
行青岛市分行，历任会计处、合作处副主任科员；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农金处主任科员；青
岛市农村信用联社财务会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山东省联社稽核部、财务会计部副部
长；青岛市农村信用联社副主任。 2012� 年 6� 月至今，担任青岛农商银行副行长；2016� 年 8� 月
至今，兼任青岛农商银行董事。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贾承刚先生持有本行股份 50� 万股，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行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丁明来先生简历
丁明来先生，1966� 年 12� 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政工师、人力资源管理师。历任中国农

业银行青岛市分行市北二支行会计、人事处科员、团委副书记、书记、工会主任科员；青岛市农
金体改办综合组负责人；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农金处主任科员；2000� 年 6�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职于青岛市农村信用联社，历任人事教育部副总经理、人事教育部总经理，副主任。 2012�
年 6� 月至今，担任青岛农商银行副行长。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丁明来先生持有本行股份 50� 万股，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行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林盛先生简历
林盛先生，1957� 年 2� 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历任青岛中泰集团从事财务核算工作；

青岛市审计局办公室文字综合工作（主任科员）；青岛市市南区财政局副局长；青岛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所长（副处级、脱钩改制前）；山东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主任会计师；大信会计师

事务有限公司副主任会计师兼青岛分所主任会计师。 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山东分所、青岛分所首席合伙人、党支部书记。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林盛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行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商有光先生简历
商有光先生，1966� 年 3� 月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职称。 历任辽宁省抚顺师

范专科学校数学系教师；中国工商银行抚顺分行会计员、信贷员；2001� 年 9� 月至今任中央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商有光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行持
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国茂先生简历
孙国茂先生，1960� 年 11� 月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山东证券公司 / 天同证券

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齐鲁证券公司 / 中泰证券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万家基金党委书
记、董事长；济南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现任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特聘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特聘教授、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孙国茂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行持
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栾丕强先生简历
栾丕强先生，1965� 年 6� 月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律师职称。 历任山东琴岛律

师事务所金融证券部主任；山东天润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主任。 现任
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监委会主任。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栾丕强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行持
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少飞先生简历
王少飞先生，1977�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副高级职称。 历任上海市

东湖(集团公司科员；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师；现任上海财经
大学商学院院长助理。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王少飞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行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行持
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本行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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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会
议召开后，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成员提名情况，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
表决机制和程序设定，对公司控制权情况进行了谨慎甄别。 经审慎判断，公司认定本次换届选
举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具体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法律依据
1、《公司法》的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

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 出资
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 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
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
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2、《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

表决权超过 3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上市规则》的规定
根据《上市规则》第 17.1� 条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
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

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支配、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控制是指有权决
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可以实际支配上市
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
上成员选任；（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5）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4、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
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 第二条的规定，“公司控制权是能够对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权力， 其渊源是对公司的直接或者间接
的股权投资关系。 因此，认定公司控制权的归属，既需要审查相应的股权投资关系，也需要根据
个案的实际情况，综合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实质影响、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提名及任免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进行分析判断”。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1、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

明细数据表》，截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蔡小如 164,244,863 14.32
2 珠海植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92,976,809 8.11
3 珠海植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87,424,806 7.62
4 陈融圣 61,329,099 5.35
5 珠海赛雅投资有限公司 22,894,182 2.00
6 蔡小文 22,281,600 1.94

7 领颐 （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领颐 1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0,000,000 1.74

8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15,311,864 1.33
9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14,170,997 1.24
10 福建集福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10,775,400 0.94

公司股东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珠海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同一自然人实
际控制，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股东未披露相互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截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的股东名册，公司不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或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
权超过 30%的股东，公司没有控股股东。

2、第四届董事成员及提名主体情况
根据《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由九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成员名单及提名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1 陈融圣 董事长 董事会

2 韩芝玲 董事 董事会

3 彭红 董事 董事会

4 王天宇 董事 董事会

5 王景雨 董事 董事会

6 张高利 董事 董事会

7 郭世亮 独立董事 董事会

8 岑赫 独立董事 董事会

9 刘杰 独立董事 董事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共 9 名， 均由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 以普通决议方式选举产
生。 根据上述当选董事的提名情况，公司目前不存在单一股东通过其表决权单独决定董事会半
数以上成员人选的情形。 据上，公司单一股东无法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
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3.� 公司单一股东无法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
别决议，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2�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如前所述，公司股权较为分散，公司任何单一股东不会亦无法通过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福建品典律师事务所向公司出具了《关于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认定事宜之专项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持有
持股 50%以上或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 公司单一股东无法通
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公司任何单一股东均无
法以其所持表决权达到在法律上保证相关议案通过的效果， 任何单一股东均无法控制股东大
会或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在目前的股权结构下，公司将不存在《公司法》、《收
购办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一家无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 ”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和《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福州达华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事
项进行了审慎研究，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
订）》等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结合公司目前股东现状及
董事会人员情况，公司股权较为分散，公司目前不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以及可以实际
支配公司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 现有单一股东目前不能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
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此外，公司单一股东无法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
权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五、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后不会对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及资产完整产生影响，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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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法院传票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
收到法院传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上述公告未充分披露相关诉讼案件的基本案由情况， 可能对投资者造成误导。 为更充分
地披露信息，方便投资者阅读、理解，现就前述公告进行补充、更正。 具体如下：

一、在“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中补充披露本案受理机构、案由
补充披露前 补充披露后

（一） 各方当事人
原告： 中山凯旋真空科技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7076356756，住所 ：中山市横 栏镇
环镇北路 27 号
被告：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2854000X9， 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中区麻雀岭
工业区中钢大厦 101
（二） 诉讼请求：
1、解除原 、被告之间关于 60 台 “N95 口罩
全自动生产线设备”的定作合同关系 ；
2、被告立即向原告退还 60 台 “N95 口罩全
自动生产线设备”已付款项人民币 3,436 万
元；
3、 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432 万
元；
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受理机构
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二）各方当事人
原告 ： 中 山凯旋 真空 科技技 术股份 有限 公司 ， 统 一社会 信用 代码 ：
914420007076356756，住所：中山市横栏镇环镇北路 27 号
被 告 ： 深 圳 科 瑞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30072854000X9，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
业区中钢大厦 101
（三） 案由
公司与中山凯旋于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间签订四份 《委托设备
生产 （加工 ）合同 》（以下简称 “合同 ”），中山凯旋分别委托公司加工生产
30 台、20 台 、20 台、40 台 N95 口罩全自动生产线设备 （以下简称 “口罩
机 ”），合同总价为 79,200,000 元人民币。 为履行上述合同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5 月，公司与中山凯旋签订了《企业产品购销合同》《＜委托设备生
产 （加工 ）合同＞及＜口罩机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 》，公司向中山凯旋购
买了生产口罩机所需的外购件 。 公司按合同要求完成上述 110 台口罩机
的生产 ，其中 70 台口罩机已由中山凯旋验收提货 ，剩余 40 台口罩机中
山凯旋未按照既定时间提货 。 经公司多次联系中山凯旋提货 ，2020 年 11
月中山凯旋提走了部分口罩机的料架模块部分 。 截止本公告日 ，剩余口
罩机仍存放在公司工厂，中山凯旋尚有 10,140,000 元合同款项未支付。中
山凯旋近日以产品质量和逾期交货为由提起诉讼。
（四） 诉讼请求：
1、解除原 、被告之间关于 60 台 “N95 口罩全自动生产线设备 ”的定作合
同关系 ；
2、被告立即向原告退还 60 台 “N95 口罩全自动生产线设备 ”已付款项人
民币 3,436 万元；
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432 万元；
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补充更正后的公告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传票的公告（补充更正
后）》（公告编号：2021-063）。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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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法院传票的公告（补充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暂时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收到广东省中山市

第二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及其传票，案号为 （2021）粤 2072 民初 18270 号，获悉中山
市第二人民法院已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受理中山凯旋真空科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山凯旋”）起诉的承揽合同纠纷案件。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 受理机构
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二） 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山凯旋真空科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076356756，住

所：中山市横栏镇环镇北路 27 号
被告：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854000X9，住所：深圳市

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中钢大厦 101
（三） 案由
公司与中山凯旋于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间签订四份《委托设备生产（加工）合同》

（以下简称“合同”），中山凯旋分别委托公司加工生产 30 台、20 台、20 台、40 台 N95 口罩全自
动生产线设备（以下简称“口罩机”），合同总价为 79,200,000 元人民币。 为履行上述合同，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5 月，公司与中山凯旋签订了《企业产品购销合同》《＜委托设备生产（加工）
合同＞及＜口罩机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 公司向中山凯旋购买了生产口罩机所需的外购
件。公司按合同要求完成上述 110 台口罩机的生产，其中 70 台口罩机已由中山凯旋验收提货，
剩余 40 台口罩机中山凯旋未按照既定时间提货。 经公司多次联系中山凯旋提货，2020 年 11
月中山凯旋提走了部分口罩机的料架模块部分。 截止本公告日，剩余口罩机仍存放在公司工
厂，中山凯旋尚有 10,140,000 元合同款项未支付。中山凯旋近日以产品质量和逾期交货为由提
起诉讼。

（四） 诉讼请求：
1、解除原、被告之间关于 60 台“N95 口罩全自动生产线设备”的定作合同关系；
2、被告立即向原告退还 60 台“N95 口罩全自动生产线设备”已付款项人民币 3,436 万元；
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432 万元；
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二、本次收到的传票主要内容
案号：（2021）粤 2072 民初 18270 号
案由：承揽合同纠纷
被传唤人：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传唤事由：开庭
应到时间：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八时四十五分
应到处所：古镇法庭第五审判庭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应诉， 以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由于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

理，后续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根据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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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或“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通过网络渠

道查询，获悉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11月 15日 10时至 2021年 11月 16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s://sifa.jd.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被执行
人公司控股股东阙文彬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 次 涉 及 股 份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拍卖日期 拍卖人 拍卖原因

阙文彬 是 31,000,000 5.74% 1.66%
2021 年 11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 10 时

四 川 省 德
阳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股份质 押违
约导致 的诉
讼

阙文彬 是 31,000,000 5.74% 1.66%
2021 年 11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 10 时

四 川 省 德
阳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股份质 押违
约导致 的诉
讼

合计 62,000,000 11.49% 3.32%

（注 ： 上述股份司法拍卖网址分别为 https://paimai.jd.com/282597680；https://paimai.jd.
com/282597636）

2、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的情况
2019 年 4 月 9 日阙文彬先生所持有 1,500,000 股公司股份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

行了公开司法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动减持暨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9）；2021 年 2
月 8 日阙文彬先生所持有 154,000,000 股公司股份被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司法拍
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
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2021 年 9 月 10 日阙文彬先生收到吉
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裁定将阙文彬先生持有的 98,870,000 股过户至申请
执行人东北证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管理人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阙文彬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拍卖 254,370,000 股（不含本次拍卖），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4%。

二、本次拍卖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目前，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 本次拍卖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

响。 公司将对相关股份变化情况予以跟踪关注，涉及重大信息将及时披露。
三、备查文件
1、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拍卖公告。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301043� � � � � � � � � 证券简称：绿岛风 公告编号：2021-018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 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清泉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 名，所持（代表）

股份数 51,003,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004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51,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000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3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3,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44%。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或代理人）共 4 名，所持（代

表）股份数 1,003,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750%。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
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1,00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08％；反
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1,00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5％；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08％；反
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柳启乾、黄施羽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
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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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射用泮托拉唑钠通过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罗欣”）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泮托拉唑钠《药
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主要内容及产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40mg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67214
通知书编号：2021B03622
上市许可持有人：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

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7 年第 100 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评价工作
的公告》（2020 年第 62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产品简介

泮托拉唑为质子泵抑制剂（PPI），通过与胃壁细胞的 H+-K+ATP 酶系统的两个位点共价
结合而抑制胃酸产生的最后步骤。 该作用呈剂量依赖性并使基础和刺激状态下的胃酸分泌均
受抑制。 本品与 H+-K+ATP� 酶的结合可导致其抗胃酸分泌作用持续 24 小时以上。 注射用泮
托拉唑钠适用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中、重度反流性食管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急性
胃粘膜病变、复合性胃溃疡等引起的急性上消化道出血。

泮托拉唑钠由德国 Byk� Gulden 公司开发，1994 年 Byk� Gulden 公司首次在德国推出泮托拉
唑钠缓释片，1997 年，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在德国批准上市，商品名为：Pantozol?。 2001 年，注射用
泮托拉唑钠在美国上市， 商品名为 PROTONIX?。 山东罗欣于 2006 年首次获得注射用泮托拉
唑钠（规格为 40mg）的药品注册批件，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20067214。 山东罗欣本次提交的
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申请于日前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根据 IQVIA 数据，2020 年度注射用泮托拉唑钠的全球市场规模为 6.9 亿美元（以出厂价计
算），国内市场规模为 29.5 亿人民币（以招标价计算）。

三、对公司的影响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一致性评价申请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

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质量和疗效等同原研产品，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方面将予以适
当支持。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在公司胃肠疾病药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次过评不仅有利于提升该品
种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将为公司后续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宝贵经验。

四、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综合因素影响，该产品未来

销售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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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债权转
让通知书》及《免除还款责任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所涉违规担保事项的债权人北京

碧天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天财富”）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及控股股东天津百
若克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百若克”）发来的两份《免除还款责任函》。 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碧天财富案的责任免除情况
（一）案件背景
2017 年 4 月 24 日，北京宇驰瑞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驰瑞德”）与碧天财富签订借

款 10,000 万元的《借款合同》。 公司原实控人违规使用公章，以公司名义与碧天财富为该笔借
款签订《保证合同》。

2018 年 8 月 2 日时任董事长违规使用公章， 以公司名义在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调解
中心出具的编号为（2018）京促诉中调字第 14003 号的《调解协议书》中盖章，2018 年 8 月 11 日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编号为（2018）京 04 民初 396 号《民事调解书》，公司及宇驰瑞
德、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鼎实业”）以及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承担还款本息
等共约 6,557.45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预计本息约 7,949.45 万元。

（二）债权转让情况
根据碧天财富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碧天财富已与天津百若克签订了《债权转让协

议》，其基于上述《民事调解书》对公司享有的债权，现已依法全部转让给了天津百若克，与此
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三）《免除担保及还款责任函》主要内容
天津百若克向公司发来关于原碧天财富案的《免除担保及还款责任函》，同意免除上述《民

事调解书》中公司应承担的还款及相关赔偿责任，同时免除公司在上述《保证合同》中的担保责
任。 自本函出具之日起，天津百若克放弃就上述债权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本次对公司的责任免除为天津百若克单方面、不可撤销之决定，无附加条件且无需公司作
出任何承诺，自本函出具之日起生效。

二、原朱凯波案的责任免除情况
（一）案件背景
2018 年 1 月 9 日，公司时任董事长违规使用印章，使公司与宇驰瑞德、蓝鼎实业、北京华嬉

云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韦俊康等共同与朱凯波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定
借款金额为 2,500 万元，借款实际使用方为宇驰瑞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出具（2018）浙 01 民初 1520 号《民事判决书》，裁定朱凯波
案涉借款合同无效，但公司要承担还款及相关损失的赔偿责任。 公司进行上诉后，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出具（2020）浙民终 64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及相关方需返还朱凯波借款
本金 1,312.82 万元并支付相关的利息及赔偿。

2021 年 9 月，公司收到朱凯波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朱凯波已将相关债权转让给天津百若
克。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公司债权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2021-63 号）。

（二）《免除还款责任函》主要内容
天津百若克向公司发来关于原朱凯波案的《免除还款责任函》，免除公司在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出具的（2020）浙民终 645 号《民事判决书》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浙 01
民初 1520 号《民事判决书》中的还款及相关赔偿责任，同时免除公司在《借据》及《最高额保证
借款合同》中的还款及相关责任。 自本函出具之日起，天津百若克放弃就上述债权向公司主张
任何权利。

本次对公司的责任免除为天津百若克单方面、不可撤销之决定，无附加条件且无需公司作
出任何承诺，自本函出具之日起生效。

三、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上述两案中公司的担保、 还款及相关赔偿责任的免除将减少公司对外承担债务及相应还

款风险，促进违规担保和共同借款事项的进一步解决。 公司根据上述责任免除函件，将相应冲
减已计提的本金及利息等预计负债，具体会计处理以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意见为准。公司将根
据后续进展采取相应措施，并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